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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百三十四次會議 

一九五一年三月六日星期二午後三時ff絲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 r D V O N B A L L U S E C K (荷蘭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圃 代 表 巴 西 、 中 國 、 厄 瓜 多 、 

法蘭西、印度、荷蘭、土耳其、蘇睢埃it會主義共和國 

if^Bftv大不列頗及北愛爾蘭聯合T國、美利堅合衆 

國、南斯拉夫。 

臨時議事日程(S/Agenda 534) 

一 通 A 鎩 事 日 * ? 。 

二 印 度 一 巴 坦 間 粗 

(a) 一 五〇年>/1月十五日聯合國派駐印度及 

巴某斯坦代表爲遞送其報吿書致安全理事 

#主席函（S/17 9 1 及 S / 1 7 9 1 / A d d l )。 

(6)—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巴；!&斯坦外交及 

邦眵事務郎長爲印度一巴某斯举間題致安 

全 理 事 主 席 函 ( S / 1 9 4 2 ) 。 

1^口度一巴基斯坦IHÎ題（績前） 

巴 某 斯 坦 代 表 S i r Mohammad Zafrulla Khan廯 

主席之餹，就安全理事會議席。 

一 Sir Mohammad Z A F R U L L A K H A N ( 巴 某 斯 

坦）正如印度代表三月一日對理事會（第五三三次 

食譏）演說的開場白中所說的，安全理事會計論咪 

米 爾 間 題 a * 多 ? ^ 倂 是 ， 這 個 間 題 的 和 平 决 

抑不幸極少進展。 

二 在 這 一 次 t t 論 中 ， S i r Benegal R a u 的 任 務 

比铰簡單。他企園使理事會認爲《K要採納Sir Owen 

Dixon的建讖，由雙方自行討論，â£法解决本問題 

躭夠了，不必再採取其他行勖。換言之，他的目的 

(最少有一部分)是働吿安全理事會現下處理啄什米 

爾 問 題 的 最 好 辦 法 是 辆 爲 。 

三本人說過，他的任務很簡單。他紙須提出 

若干理由，指出安全理亊會的努力很難促成和平解 

决，所以對於這個間題滕該聽其自然。 

四 當 然 ， 這 榑 辦 法 , 一 稗 危 險 聽 任 一 侗 赒 

祖自行演璲，也許問題會變成不可收拾，到了不可 

收拾的地步時就無人能預料這間題將伊於胡底，會 

引起甚麼箏件。 

五本人的仔務卩較爲困難。本人的任務是要 

使安全理事會相信情勢極櫬嚴市，如果要想防ih間 

題陷於不能和平解决的地步，就乂採取積極與迅速 

的行動。本人的仔務還要指出過^稗稗努力成功到 

甚麼柽度，失敗在甚麼地方，如何能促使這倔間題 

得到和平解决。 

六 我 所 敬 》 的 朋 友 印 度 代 表 的 * 部 論 據 乃 W 

一偭不攻自破的假定爲根摅，那個假定是印度 

領咪什米捃係屬合法之舉。他的論據，W及其一切 

結論與推斷，都以這個flx定爲木。《H是事實昭示,r 

入,印度佔領瞜什米爾的是瞜什米爾的印度教轨治 

者與印度的印度教領袖們猥职爲奸的結果,Ifi)身受 

其«者則爲瞜什米爾人民。這個陰3!C的醌醸時期是 

一九四七年春季及夏季。當時*若干印度教S要領 

油訪照瞜什米爾,t f l吿^邦大接受他們的意見。本 

人 將 徴 引 P i n d i t Prem Nath B a z a z 的 陳 述 ， ^ 實 本 

人向鑭事會說這一番話，並非，據。他是咪什米爾 

領铀人物之一，因爲他本來就不贊同大君的許多政 

策，其後又不贊同大君對該邦歸屬問題的意見，所 

以身繋1^圄的時間相當久,現在巳經被釋放了。本 

人此,及今後所擬徵引的辭句俱見德里咪什米爾民 

主 f â * 出 版 的 小 册 子 哮 什 米 爾 與 相 。 他 說 

"若干國民大會黨領袖來自邦外，拜訪大 

君，JalL印度教及古代印度文化的理由，請他决 

定歸鷗印度。許多國R大會黨耍人，包括赏U# 

的Rashtrapati Acharya Kripalani在內_>先後訪問 

啄 什 米 爾 ， 負 樣 的 使 命 。 其 中 地 位 最 崇 髙 

的華雄甘地也曾B芍間過咪什米爾。 

甘 地 â 留 S r i n a g a r 數 日 ， 曾 與 大 君 及 民 

族主義頜袖及官員作長時間談話。甘地離去該 

邦之後，大君的政策立卽改變，特別是關於歸 

» 間 題 的 政 策 。 赏 時 任 總 理 者 爲 R a m c h a n d r a 



Kak,他因爲私人的棟因贊同瞜什米爾獨立，竟 

被解職，蛾仟者爲著名的地方自治派領釉及te 

勖 分 子 D o g r a R a j p u t 族 的 ^ 宿 M a 】 o r General 

Janak Singh 。凡主張咪什米爾歸屬巴某斯《或 

獨立的報紙，或遭封閉，或須於出版前送請檢 

«0主張親巴JÊlf î f f l或反對歸屬印度的各領袖 

及 官 A 在 言 输 方 i B 備 受 / 或 竟 遭 逮 捕 。 這 

是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B 中 的 情 遠 在 部 人 民 進 

入喀什米爾 fe l前0 

七這是一位印度教領袖說的，而且是在印度 

說的話。 

八 君之所以採取這榑政策，原因是他深知 

^邦人民铯大多敏深願該邦歸屬巴某斯坦，堅决反 

對歸屬印度。大家都知道査謨咪什来爾邦人口中, 

分之七十八是回教徒 

九分治之後印度境內便*慘不忍聞的大屠殺 

案，fel後不久，大君採取了一稗《:策，結果乃如倫 

软泰晤士報特約記者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該報中 

所 說 的 在 D o g r a 區 其 餘 各 地 ， 回 教 徒 二 十 三 离 

七 千 人 ， 除 逸 入 巴 某 斯 坦 者 外 ， 力 被Dogra 邦 " 全 

軍力，在大君親自指揮及印度教徒與錤克族從旁 

ta助之下,,系ifefe地全部纖滅。大君之所WSPï敢採 

取這稗政策，是因;@看昆另一個在人口構成方面^ 

同樣困難的邦中所已發生的情事，受到鼓勵。 

一〇 Kapurthala是旁蟲普諸邦（Punjab States) 

之一，吡連旁遮普"回教徒佔多數的地域，該處人 

口 分 之 六 十 三 爲 回 教 是 在 數 星 期 內 ， 回 教 

徒都綞跡了。他們或者慘遭屠殺，或者横被軀逐。 

這就是一偭人口)4回教徒佔多數的邦所"變成回教 

徒絕跡的緣故。咪什米爾大^如果要採取同樣政策， 

他就可以得到同樣結果，打開該邦歸屬印度的途徑。 

一一當這镩趨勢漸見明顯之後，該邦境內就 

開始發生騷勖，赏局也就大肆《!:«6。本人再引Prem 

Nath Bazaz的話。他說 

邦 内 叛 i L 四 起 。 f f 成 千 丄 的 回 教 復 員 

軍人聚居所在的Punch區，發生了反抗大君及 

其政府的武装叛變。這偭钣變又迅速延至退伍 

軍 入 聚 居 的 鄰 區 Mirpuro 大 君 不 但 不 自 反 省 ， 

反而受國民大會黨領袖及其新親信鼓勖，遣派 

D o g r a 軍 全 前 往 平 亂 ， 或 如 某 』 校 所 說 的 ， 

征 服 該 J t b o 該 軍 對 P u n c h ]^人民濫施前所未聞 

的暴行。整偭村《全被焚燬，良善人民慘遭屠 

殺 。 涫 & 傅 到 S i n a g a r 後 禁 i H S 紙 登 載 。 也 沒 

仟何官方消&發表，W稃霉疑。這是九月間 

的事。而郯痹人民祯遲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 

三 日 方 進 入 該 邦 。 

一二這是一位咪什米爾人，一位印度教的瞜 

什米爾人的^言。其後他又說 

大君與國民大^黨各領铀——這是說印 

度國民大^黨的領袖——磋商後，仔命一位著 

名的反巴某斯 f f i分子爲內閣縐理。新總理Mr 

Merher Chand Mahajan就職後僅四小時，就在 

記者招待會中不顧輿情，W完全欠妥而IL不負 

責任的鍈話，捎食巴某斯坦及贊同喀什米爾歸 

屬該國的所有人士。結果瞜什米爾流域騷勖愈 

？'h P u n c h 及 其 鄰 各 地 爲 之 大 亂 。 邦 內 旣 然 

瘘亂四起，邦外的回教徒就不能坐視不顧。許 

多負貴的巴某*f坦锒袖警吿大君，請他不要株 

西北 

L 他 力 拗 大 君 高 瞻 

遠《b,不耍蛾顧目前。甚全^展的轨治者如Hun 

za及Nagar的土司等，都膂吿他這禅政策會引 

起 滔 天 禍 。 王 宫 收 到 該 邦 各 地 來 電 逾 數 , 

各大小領铀，大小钿雜，歌要或不,要的機關， 

l ^ J 一 致 電 請 大 君 懸 岸 勒 思 而 後 行 ， 化 是 他 

灼 f t 之 不 理 。 
i 

一三這就是咪什米爾的情勢。大君竟觐率Do 

g r a 軍 , ) 撲 滅 境 內 自 然 爆 發 的 解 放 連 動 。 巴 慕 

澌坦回教人民因此襻情洶湧這又何足爲奇昵？ 

一m過去也曾^過這榑情爭。在一九三〇年 

代，瞜什米爾發生解放連勖,（或者應該說憲政自由 

連動）因铋助其回教弟兄爭驭«本人權而入獄的旁 

應普回教徒共達三离人之多。 

一五本人也小4^在此時此地，甫述該邦回教 

徒 在 這 個 王 朝 統 治 一 年來所受的暴欧之苦。 

一 六 P u n c h 人 民 在 發 勖 解 放 運 勖 後 ， 敏 日 之 

內，就撃潰了大君的簞隊。大君的軍隊旣吿潰散， 

他就不得不離開首都Snnagar。就在這榑瞜什米爾 

大君政令不行，軍隊潰散，他本人被*&自咪什米爾 

^ 都 逃 亡 到 査 謨 省 泫 都 奄 謨 市 的 情 他 寫 了 那 

封致印度總督蒙巴頓勳爵函。那封信被稱爲印度佔 

頜咪什米爾的合法根據。 

一七本人曾謂這一賴套把戯是一榑陰謀。本 

人也曾提請注意大君與國民大會黨窜要頜袖閫的勾 

結。事實經過可W充分P，朋大君與印度政府閱暗中 

勾結的情况。此中有兩點爭實極闢甫粟。第一點是 

該函於十月二十六日發自査謨。蒙巴頓勳鍀的覆函 

於十月：r十七H發出。這一點本不足奇。奇怪的是 

十月二十七日晨已有大批印度空軍郎隊進估該邦各 



地。理事會各位理事中對這两題有探驗者都可"知 

道這榑行勖霱要多少時間作準慷e大君於十月二十 

六日請求軍,援助。次日淸晨印度軍隊經空中運送， 

飛越崇山竣fe,估領該邦大部。卻還要僞稱，rfiî且 

耍懊安全理事會相信，這都是大君請求軍事援助W 

阖 撲 滅 邦 内 騷 勖 的 結 果 。 這 就 a w 充 分 , 明 這 一 * 

把戯:s全是陰謀詭計的表現。 

一 八 第 二 泮 i f 耍 事 蜜 是 S h e i k h Abdulla在《^ 

次 事 變 中 所 的 地 位 3 Sheikh A b d u l l a 是 咪 什 米 爾 

的 政 治 钡 袖 人 物 他 的 政 主 張 是 阆 情 而 且 贊 助 印 

度國民大*黨，並曾久仟印度國芪大會黨駐喀什米 

爾的工作人員，在該邦因反fbK:君所拧歸倂印度政 

策而狻生變亂時，Sheikh A b d u l l a 正 因 背 叛 大 君 罪 

被判處期徒刑繋獄中。本人過去曾屢次承認他雖 

然身繋囹圄，遭受苦難，畢竟是一禅光榮<B是他 

得《tilS之鷉卻是在這偭反大君連動正熾之時，Sheikh 

A b d u l l a 忽 然 被 稃 他 所 被 釋 並 非 因 爲 大 君 忽 然 《 

邦內各政治領袖擁護他，因此大赦政治犯其他各 

頜袖，特別是對這偭間題不贊同大君政策者，仍然 

身 S S I S H 。 Sheikh Abdulla 幸 護 省 释 • 據 P a n d i t 

Prem Nath B i z a z 說 ， 稃 放 前 的 情 如 下 

當 時 S h e i k h Abdulla因爲他所主持的請 

；MS"，去咪什米耩連勖失敗繋獄。他對外閫輿 

«ir趨é深咸不安。他寫了一封信铪査謨的一位 

朋 友 這 封 信 在 國 民 大 肖 黨 的 報 紙 J 發 表 ， 他 

籲請大君不要保持獨立,也不耍歸屬巴某斯坦> 

Ifif嚿該立卽官佈該邦歸屬印度3 Sheikh Abdulla 

代表他的阈民會譏派决W全力擁護這稗决定。 

一 九 S h e i k h 化 d u l l a 被 釋 之 後 , 當 然 就 有 自 由 ， 

努力推動該邦歸屬印度的連勖。本人現在再引Pan 

dit Prem Nath Bazaz的話 

Sheikh Abdulla小{«被择，ift且還得到大 

君 政 府 的 , 資 助 ， 舉 行 公 開 集 會 及 遊 行 。 < H 

是對其他拒不擁護大君新政策的政黨，卻仍嚴 

格 禁 止 集 會 遊 行 0 

二 0 此 事 的 《 要 性 在 此 ， 此 君 原 是 大 君 所 小 

"的入3倂是在因要求大君離去咪什米爾Ift被判處 

長期徒刑後，他不01忽然被釋放，而且還成爲一時 

* I A , 在 大 君 致 蒙 巴 頓 動 » 請 求 拨 助 函 中 ， * 一 句 

話極關#要，那句話的奮®«<l非是促使印度欧府給 

1«他"軍事援助 

本 人 並 奉 吿 * a f c 府 ， 本 人 擬 立 卽 設 s 

臨時政府，並請Sheikh Abdul la與敝邦總理共 

同 負 食 ， W 濟 時 覯 。 

二 一 如 果 印 度 政 府 與 大 君 之 閬 事 先 沒 ; ^ 默 

契 ， 說 印 度 將 f Sheikh Abdulla W軍事援助，大君 

乂W從知道蒙巴頓動,及其政府會歡迎他所提出的 

這棟建譏呢？资知Sheikh Abdul la的政見向來和印 

度國民大會黨的政策相同。他是印度總理的朋友， 

在分治W前因被控背叛大君而受審訊時，曾請後來 

仟度總理的尼赫魯做辯 i^l人，尼赫魯曾因此趣到 

Srmagar,自稱他將爲他的朋友辯叆，洗刷他背叛大 

君的罪名。結果大君下介派汽車將尼赫魯叆送出墉_» 

â 到 旁 逸 普 這 位 S h e i k h Abdul la不但被派仟政府 

耍職，而且將他的任命通知印度政府，"汆獲得印 

度 軍 事 拨 助 不 < 3 如 此 ， 蒙 巴 敏 動 覆 函 ， 特 對 此 

事表示满意蒙巴頓動爵函中謂仟何一邦倘因歸屬 

間 題 發 生 爭 執 ， 他 的 一 貫 政 策 是 依 照 該 邦 人 旨 

解 决 歸 驕 照 題 他 跋 肴 又 說 

本 人 得 悉 閣 下 * 請 S h e i k h Abdulla *fl 

械 臨 時 政 府 ， 與 貴 邦 铯 理 共 濟 時 艱 ， 請 欣 

慰 0 

二 二 本 人 認 爲 這 爭 實 闢 翁 要 ， 整 件 事 是 

一種陰ait,目的在撲滅咪什米爾境內解放連勖，並 

對主張該邦歸屬巴:K斯坦者施"颳边。由於大君對 

蒙巴頓動酹提出的諾言，Sheikh Abdulla就獲得他的 

報酬就在這侗時候，印度軍隊開人該邦，並且源 

源 而 來 同 時 ， 在 大 ？ } 修 函 求 援 f l 三 天 ， i » » 人 民 

I t H 人 該 邦 ， 因 此 鬭 爭 更 形 激 ^ 其 後 力 a d 瞜 什 米 

爾 政 府 成 立 4 " 瞎 什 米 爾 軍 隊 組 織 完 成 ， 抵 抗 印 

度 軍 隊 的 進 攻 ， 頗 著 成 效 在 這 挿 下 ， 印 度 代 

表靜蠛這些爲瞜什米摒自由Ifil戰的勇士爲叛軍，詆 

毀他們的政府爲偽政權乂何足爲奇?他們背叛誰？ 

背叛大君呢還是密謀推翻一fî年來的:^政呢？ 一個 

脔鬭多年方於數月前獲得自由的阈家的代表，竟 

說出這禅話來，實在未免令人啼笑皆非J同時，She 

ikh abdulla掌握政權後的行動又如何呢？ 

二三 Preni Nath B a z a z 在 他 那 一 ^ 前 經 本 人 

提請各位注意的淪著中，曾對印度總理尼赫魯所說 

Abdulla及其黨33掌握咪什米爾政權，並非藉g連 

部 隊 之 助 的 話 ， , 所 評 論 。 他 詳 細 分 析 那 句 話 ， 

提 出 確 實 理 由 ， a t 明 此 輩 所 掌 握 政 權 ， 確 係 藉 g 

連部隊之助。關於這一點，他的結論是 

鑒於這禅禅事實，要說國民會讅派是最 

JEW代表該邦民意的政黨，因而得掌政權J那 

顒然是錯11的。事實是他們藉g運郎隊的力 

诸 ， 掌 握 政 權 。 

二 四 尼 赫 魯 說 他 們 — — 捎 國 民 政 府 — — 

代表各民籴钳織。他們得掌政權是因爲他們自己 

有力量，rtB不僅賴其法律地位。 



- ï 他 很 輕 ^ 地 掉 了 一 個 因 l è 。 那 個 因 素 

是Abdulla政府能夠存在的原因，那就是印度大軍 

佔頜該邦， 

數萬名印度大車逼胖啄什米W各地，支 

持 A b d u l l a 政 府 ， 咪 什 米 爾 人 民 , 手 g 举 實 t f 

辆法推翻那個政府。 

那就是說，他的政府全靠印度軍隊支恃。這就小能 

gft它是一個W民實爲根據的政府。 

二六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，巴某斯坦政府卽 

一再努力，阖與HI度政府達致協譏，俾使瞜什米爾 

人 民 得 W 全 民 表 决 的 辦 法 决 定 他 們 的 前 ; ê 巴 某 斯 

坦曾就這偭問題提出各種建讒這些建讖釗於安全 

理事會若千次會譏中業綞詳加說明，本人小必,述。 

印度對這些建讒均拒不接受3印度也曾就這個問題 

提 出 若 1 ^ 提 譏 ， 本 人 稍 緩 卽 將 加 淪 。 巴 某 斯 坦 

對這些提讖均願接受過去三年半，巴某斯坦，安 

全理事會，聯合國印度巴斯坦間題委員會，最近 

還有若干不列顚邦敏圃家的總理，曾努力働請印 

度實行它自己戶；f提出，W後依據委員會一九四八年 

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"ff日决議象（S/1100, 

S / 1 1 9 6 ) 所 同 意 實 施 的 辦 法 3 是，這些努力:g今 

工 ' 綃 果 可 言 。 

二 七 印 度 一 再 官 稱 願 觼 i | T 一 切 義 務 ， 實 

施掙其同意的一切辦法，0*是,到了眞正實施時,負 

資處理這個問題的人沒有一個得到任何具體結果， 

蛾是一再失afco 

二 八 最 近 , S i r Benegal Rautf本月一日安全 

理 事 第 《 三 7 次 會 讒 ) 演 說 ， 义 官 稱 印 度 ® 顔 履 

行其所承镥的一切義務印度作這種聲明，這是最 

近的一次最初一次是印度總理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

八日電巴某斯坦總理，發出這種聲明該谌曾捽全 

文 镦 引 ， 載 在 安 全 理 亊 會 紀 錄 所 A d l 本 人 不 官 讀 

全文,蛾耍提請注意其中第十段及第十一 I：殳就夠了。 

印度锶瑰在該電文中所擬答辯的一點是巴;16斯坦所 

提出的異議,認爲在^邦大^領土被印度軍隊佔領， 

印度推薦人員掌握瞜什米爾政 ; f t大權的愤下，舉 

行 全 民 表 决 ， 决 不 能 取 信 天 下 。 S 電 結 論 如 I S 本 

人先官讀其第十段 

由此可見敝國一再提出之提讓如下 

( ― ) 巴 1 6 » 坦 政 府 應 聲 I W 擔 允 竭 盡 所 

能，勒分侵入喀什米爾之武装分子退出該邦。 

(二）印度政度應再度聲明，一俟武装 

分子撒退，嗨什米爾治安恢復後，卽將印度軍 

隊撒離瞜什米爾額土。 

(三）印度巴某斯坦兩國政府應聯合繭 

求 聯 合 阈 儘 速 在 咪 f i 米 爾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。 

二 九 本 人 應 在 此 地 提 請 理 事 會 ^ 意 侵 入 的 武 

装分子撒出瞜什米爾，他們於兩國政If f據委員會 

一 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及 一 九 九 年 一 g 五 日 决 讖 

Ik達致^譏後，早巳撒退，印度軍隊卻仍然佔龃咪 

什 米 爾 各 地 於 聯 合 甲 主 持 f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" 求 斛 

决^邦歸皭印度或巴某斯坦問題的辦法,'至今尙未 

^實行的可能。 

三 〇 該 電 第 十 一 设 全 文 如 

上 述 各 項 結 論 及 瞜 什 米 爾 ， 伊 爲 汆 

恢 復 兩 國 友 好 關 係 計 ， 應 卽 接 受 下 開 原 則 凡 

某邦統治者不隸鬮其大多數人民所思之社食， 

且 末 决 定 歸 覉 其 大 多 數 社 會 與 該 邦 t e 同 之 圃 

家時，該邦歸屬何國之問題，應依照該邦人艮 

意 志 解 決 之 。 

三 一 本 人 力 陳 此 點 ， 旨 ^ ^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Î * 盲 

早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， 印 度 的 立 場 爲 遇 宵 

5g十一投所述淸％時,在該邦人民未表示意志"前， 

該邦小能歸屬仟何一國，最低限度不能承認其歸溷 

仟何一國。 

三 二 巴 慕 斯 認 爲 該 邦 歸 屬 印 度 或 巴 某 斯 坦 

的間題， i î^根摅這個原則來斛決。但是本人BJP 

指出，從那個時候起，各方面阖課實施這撺明確S≫ 

言的努力，全慽結果。 

三 3 印 度 不 f H 不 向 聯 合 國 提 出 聯 合 請 求 ， 餹 

聯合阈主持舉行全民表決，反rtff措控巴某斯坦敏助 

那些I义對印度軍隊佔頜瞜什米爾的人。安全理事* 

於齄取印度的控訴及巴JE斯坦的答覆後，認爲瞜什 

米爾問題的唯一及民主解决之道在聯合圃主持下舉 

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，决定瞜什米爾歸SS印度或 

巴*斯坦。 

三 四 關 於 全 民 表 决 的 條 件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中 各 

位發言Ac都曾提出他們所認爲可W保箝公正無私的 

全民表决的最低條件，但W法國代表的演說（第二 

三五次會議）爲最簡單明瞭本人特徵引如下 

關於全民表决問題，木人建議三偭條件 

(一） 撒退咪什米爾境内的外國軍隊， 

(二） ^邦人民，小論其爲印度教徒或 

回教徒，均各回原耠 

(三） 建立開明政府，不對入民施用m 

力，而能保If投票自由。 

三dt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也表示同樣的IT 

見這些‧#見的要點盡在理事會主席於一九四八年 

二 月 六 日 提 出 理 事 的 决 讖 草 案 〔 5 / 6 6 7 〕 中 。 



该決譏^^兔铤巴某斯坦接受， {B遭印度拒絕。所 

"從^時起，就成爲定例，許多公正無私聲春素著 

的人士提籤舉行自*^11公正的全民表决，巴某斯坦i勺 

表接受，而印度則一槪拒絕。 

三 六 安 全 埋 事 樓 錐 仍 艤 績 努 力 ， 阖 W 自 由 公 

正的全民表決辦法解決這偭問題，印度卻不顕安全 

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〔第二 二九次會譏〕决 

瀵^〔S/651〕的規定，决,t在征服3邦其餘各地3 ^ 

决讒*促請印度政 ; f i^及巴某斯坦政府立卽株取一 

切可ja改善情勢之步驟（包括公開籲講雙方人民之 

辦法，同時不發表任何可使情勢要化之截朋，不株 

取引起或批准任何可懊淸勢醬化之行動。 

三 1 ^ 安 全 理 事 會 雖 作 此 呼 籲 ' 印 度 卻 一 意 孤 

行，小A這偭問題的和平解決，而阖W其軍隊作武 

力解决。印度派大軍入咪什米爾，企阛摧毀解放連 

動，包圑巴»斯坦，同時 九四八年四月̶̶ 

印度爲配合這些行勐起見，企阖在另一方面制巴* 

斯坦的死命，它妨堵兩國共有河流的水源，小放水 

袷巴某斯坦他用，因Ifil危害巴某斯坦西部的鹅個農 

業輕濟。 

三八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，安全理事會 

义 — 偭 決 議 案 C S / 7 2 6 D 這 巳 經 小 是 一 九 四 八 

年二月六日提出的决譏^了。這個决譏*在若干方 

面較二月六日的决議案温和得多，爲的是镇印度 

能夠接受該lfe。 ta是印度仍然拒絕接受一九四八 i f 

四 月 二 十 一 日 决 譲 餓 耩 在 咪 什 米 爾 採 取 軍 事 行 

勐。 

三 九 印 度 代 表 曾 提 到 巴 篇W 坦 軍 隊 總 司 令 在 

那 個 時 期 所 提 出 的 建 蘸 他 自 ^ 建 譏 中 斷 章 取 義 地 

徴引了一段，企阖鏺明巴基斯坦軍隊開入巳自大 

統 治 解 放 出 來 的 A ^ a d 咪 什 米 爾 展 ， 其 目 的 在 1 « 

地 部 人 民 效 援 助 本 人 擬 官 讀 他 所 徴 引 的 

那一fi^全文，俾使理事會能瞭解軍事淸勢的全盤* 

相。這是當時巴基斯坦軍隊 fS司令Sir Douglas Gra 

cey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的報吿裹面的一段話。本 

人現在徵引其結論如下 

(«)印度軍隊擬於南北兩方實行總攻撃， 

4 , 疑 義 ， 其 目 標 如 F 卣郎大概是（一） 

Bhimbar M i r p u r ^ (二） P u n c h , 在 北 部 大 槪 是 

Muzaffarabad Kohalao 

( 6 ) 從 R a 】 a o n 地 方 所 發 4 = 的 事 件 看 起 

來,印度軍隊進攻L述任何地展時, i i i將爲巴基 

斯坦造成嚴《之難民問題，而巴某斯坦收容之 

難民，巳達飽和點。難^增加將使民政工作發 

生if大困難，國家辗濟財力兩威拮据。僅就此 

點而論，卽有防It印度軍隊達到丄述目標之必 

耍。 

(c) H I 度 ^ 能 佔 領 B h i m b a r 及 M i ! " p u r , 卽 

可 跨 越 R a " 河 及 C h e n a b 河 二 大 天 f f , 瑭 得 戰 

略優勢，16可進抵巴某斯iB:ê境，直*&我國門 

戶，威脅國防要地Jhelum橋，且,稗種其他從 

事陰就活勖之機會。印度且能因此佔據Mangla 

水閘設備，完全控制Jhdum及其他NU區之灌 

I妩制度（這些水闸設慷係在瞜什米爾境內， 

fB其所有權覉於巴某斯坦)。 

(d) 印度軍隊>^能佔領Punch,則巴某斯 

軍隊中Pundi藉官兵之士氣，勢將遭受甫大 

打撃，其他官兵之士氣亦將此不振。逃亡者必 

致增加，軍隊紀律將因此大受不良影饗。 

(e) 一 般 言 之 , M u z a f f a r a b a d 或 K a h a l a 失 

3 後 ， 對 护 巴 某 斯 坦 之 安 全 將 大 影 響 。 印 

度軍隊将因此挖制巴某浙》之後門，可隨時入 

揆 ， 毫 , 天 , 如 J h e l u m 者 k l 阻 其 進 兵 之 賂 。 

K h a n Abdul Gliaffar K h a n 及 其 黨 I p i W及阿富 

汗之各陰;3t分子勢將因此更形活躍IS北遍省 

及旁蟲普之若下鄰近地區『將因此大起钕慌， 

其居民將相率逃入巴基斯坦境內，醸成辆法 

决之難民問題 

( / )印度軍隊苟能於J述仟何展域，特別 

是 M u z a f f a r a b a d 展 ， 輕 易 港 勝 ， 則 藩 人 民 勢 

乂 因 巴 某 斯 坦 未 能 直 接 耠 較 大 援 助 ， 遂 爾 中 

《小恽，或因此rtii,反對巴某斯坦之可能。 

四〇印度代表所徵引的幾句話就是從這一大 

f殳抽出來的，其背景眞相如此3 ^ 報 吿 書 績 稱 

"mm 七 巴 某 斯 坦 如 不 顔 》 遇 嚴 毐 之 

難民問題，小願見二 七十3F离人民離鄉別井， 

如小W印度虎)^眈H5U盤據巴某斯坦之側背J 

隨時任意侵入，如不欲民,t士氣衰餒小振至不 

可收拾之境，如小使政治陰諜分子於巴基斯坦 

境内囂張異勖，卽絶對不能容rT印度軍隊越過 

U n Punch Naoshera線，〔第四六四次會讖〕 

四 一 I t 勢 實 係 如 此 。 木 人 業 已 指 出 安 全 理 

事會雖曾於一月十匕日通過决議案向雙方籲，安 

全理事會雖曾不斷努力，求和平解决W及舉行自 

由公正的全民表决的某礎，印度卻堅持武力解決J 

小ta佔領査謨咪什米爾邦全境，而且包圍巴某斯坦。 

在這稗情％1^巴基斯坦始決定遺派軍隊佔領若千 

防 線 除 牝 之 外 ， 別 無 他 木 人 _ 1 次 在 安 全 理 事 

會中發言時〔第四六四次會譏〕，曾謂負食保衞巴某 



斯坦安全者，如果連這一點都沒有作到，就應遭受 主耍障礙。依，該兩決議*的規定，解除軍備工作 

應分兩個階段舉行。在實現停火並劃定停火線後， 

應ÊI1訂立休戰Sfr定。休戰協定的主要規定應爲第 四二這就是印度一向所說的巴基斯坦侵略行 

爲。印度所認爲巴某斯坦侵略行爲的另一秭表現是 

部练人民餒巴某斯坦進人啄什米爾，參加該地的鬭 

爭。關於這一點，木人請再引!(f Pandit Prem Nath 

Bazaz的話。木人前巳捎出，Pandit Bazaz是 味 什 米 

爾的印度教頜袖，因政昆不同受4害。現在他說話 

的地點是印度，這都是値得注首的a他說 

印度控稱郯 iS^人民爲侵略者，這不是 

強 盜 喊 捉 賊 而 已3要 對 侵 略 行 爲 , 所 評 斷 ， 我 

們 必 須 對 各 榑 因 素 加 考 盧 摅 尼 赫 魯 及 他 的 

部！^看來，侵略行爲始於Sii;?^;^民進人咪什米 

爾 之 t l , 在 該 日 " 前 所 發 生 的 事 實 卻 是 郯 ) 人 

民 對 該 邦 及 其 人 民 表 示 愛 ; 1及 友 i t ,如 果 侵 略 

行爲的意義是侵犯人民的權利，刖咪什米爾境 

內的侵略行爲，早在七月底國民大會黨頜釉們 

拗懊大君與歸翳間題改變其中立政策，並採取 

完全違反該邦絕大多數人民奮^的途徑時，ÈP 

已開始。公正1«私的裁,J者於癀悉這禅事實後， 

)«个得小問印度阈民大會黨各領袖及國民大會 

黨 領 導 的 l i f c l f t t f 接 受 " 宇 教 爲 某 礎 的 印 度 分 

治 辦 法 後 ， , 甚 麼 道 鶉 或 法 律 權 利 ， 來 f 涉 W 

回教徒佔大多數的咪什米爾邦内玫？大君有甚 

麼 櫬 利 不 顧 該 邦 人 a w n 表 卞 的 公 意 ， 一 意 孤 

行？在大君爲其木邦人民而非部落人芪推翻後， 

01度有甚J»權利遣派大軍進入該邦，恢復Do 

gra的統治，強懊該邦人民接蹵人所共棄的政 

權 ？ 

四 三 依 據 一 丸 四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决 議 ! 1 1 

〔S/7 2 6〕，安全理事會指派的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問 

題委員會前往印度巴基斯坦大陸工作，該委員會一 

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玉日兩决讖 

^解印度及巴基斯坦接受，义蒙安全理事會核准。 

該兩決鶄511旣餒赏事雙方接受，乂訾安全理事會核 

准 ， 就 成 爲 阈 際 協 定 3 其 主 耍 規 定 如 下 第 一 ， 應 

卽 停 火 ， 並 割 定 停 火 線 第 二 , 應 卽 訂 立 休 戦 定 ， 

規定前往該； 

^ 出 ， 

該 邦 第 S , 應 於 全 民 表 决 總 監 的 ë f c 督 管 制 下 ， 舉 

行全民表決該總鳖有權决定其餘駐在該邦境內的 

軍隊的最後處攆辦法，、]fe應享有爲保iîf自由公正的 

全 民 表 决 所 需 的 一 切 權 力 。 

四 四 本 入 擬 於 此 時 指 出 該 邦 解 除 軍 慷 « 題 爲 

褸徊W題的闢鍵所在，也是謖備及舉行全民表決的 

撖退，第二，巴某斯坦軍隊W及印度軍咪的大郁J 

四五 

m,其餘的工作則應於所謂全民表決陴^3：中完成C 

在全民表決港段中，全民表决總歡!g有權於考慮該 

邦安全及保 i f垂民表決的自由與公;E的條件下，對 

雙方駐在^邦的其餘軍隊作最後處攆。 

四 六 有 時 有 人 勰 爲 該 兩 决 讒 芽 所 规 定 的 解 除 

軍備工作只是撤退巴基斯坦軍隊"及印鹰审隊的大 

郎<H是這蛾限於休戰階段，其餘的工作則應於全 

民表决階段中完成。本人將於此後再論到這一點。 

休戦階段之後W情勢會變成怎樣？在 / I sarf咪什米 

爾 方 面 ， 巴 基 斯 坦 軍 隊 退 出 ， 所 餘 者 爲 咪 什 

米爾軍隊，在咪什米爾的印度佔頜地展中則有印审 

大郞撇退後的刺餘部隊，咪什米爾邦的軍隊，及咪 

什 米 爾 邦 的 民 兵 這 三 部 分 軍 隊 與 對 方 的 J s t t d 咪 

H米爾軍隊應呻全民表決緻監的決定作最後處賡。 

四七印度代表一向辯稱一九四九年一月ar H 

决 譏 集 第 四 段 （ a ) 分 1 < 殳 所 耱 的 處 龌 ， 是 郎 

署，<B是它應該是處饞，因爲全民表決總監應有全 

權將其餘留在該邦的郎隊jljj^散，解除武装，並决定 

如 何 郎 署 這 一 點 可 由 印 度 堅 拧 A m d 瞎 什 米 爾 軍 

見^ 1。 
四 八 這 禅 軍 隊 在 休 戦 階 段 中 是 應 予 保 , 的 C 

問 題 ， 應 由 全 民 表 決 總 監 依 其 所 , 的 權 力 決 定 。 ^ 

印 度 的 主 張 ， 港 魔 A u i d 咪 什 米 爾 軍 咪 時 至 少 應 將 

其大郯分解散並解除武装，W是鷉攆剩餘印度邾隊 

及該邦軍隊與民兵時;fell紙是令其留駐於各營房中。 

這 顯 然 有 失 公 平 之 道 處 S 絕 非 郎 署 ， 垂 民 表 決 總 

監有處貭的全權，那就是說他對雙方部隊，"ElMzarf 

咪什米爾軍隊,或剩餘印度部隊及該邦軍隊與民兵， 

在他認爲镩保,該邦安全及自由公正的垂民表决rtii 

有乂耍時，有解散各邨隊或解除武裝，捎定防地， 

加"限制，及整飭紀律的全權。 

四 九 這 偭 國 睽 協 定 的 目 的 是 舉 行 自 由 公 正 的 

全 民 表 決 , W 解 ) 邦 歸 醻 印 度 或 巴 某 斯 坦 的 問 題 。 

自 兹 " 後 ， 委 員 會 本 身 , 安 全 理 事 會 , 或 應 安 全 理 

事會之請的其他方Bo所作的一切努力，；求達到這 

悃目的。大家都確知如果有闢地域的仟何邾分被仔 



何一方的軍隊估頜，投票就毫無自由可言在國際 

脚合監督下舉行各禅全民表决的經驗，可Wl^實這 

一 點 印 度 卻 是 唯 一 的 例 外 ， 只 有 Ê 堅 稱 在 它 的 軍 

隊佔領邦人口最多的各地域，在這些地域受印度 

政府所推薦，*一再官稱他完全主張^邦歸屬印度 

的人所铳治時，邦的全民表决可稱爲自由公正。 

五 〇 投 票 自 由 J^^ 具 慷 兩 稗 要 件 ， 一 個 是 該 

邦完全解除軍備另一侗是》^邦政府乂 法完全 

中立，在行使其職權時不能使用臞力，W威脅利誘 

的方法勸那木來贊成歸鷗巴某斯坦的人改投贊>P1 

歸職印度，,或使贊成歸鷗印度者改投赞同歸屬巴 

«斯坦菓，協定的內容木來是如此， 

五 一 實 施 的 情 ^ én何呢？本人茉巳說過，停 

火的命令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生效，其後护一九 

四九年七月内割定(！^火線，赴該邦參戰部SU^民及 

巴 某 斯 坦 國 民 的 撒 退 是 休 戰 階 l ^ t t 作 的 一 部 分 休 

戦 K f r 定 至 个 尙 未 完 成 ， 0 » 巴 & 斯 坦 a 對 银 人 民 提 

出勸吿,請他們撒^,巴4&斯坦 *願軍也巳經自^sarf 

咪 什 米 爾 1 § » 撤 退 ， 因 此 ， 决 讒 案 第 二 分a 徑 部 分 

資施3 

01是，第二項規定（閼於撒退巴某斯坦 

革隊及大Si分印度审隊的規定）的第二部分，陷护 

filMo過去兩;^內在和平解決方面所Idl毫ffi進展， 

其癀結卽在於此造成這偭僵局的；京因是因爲印度 

政 府 一 苒 4 ^ 不 邁 + ^ 决 議 * 及 據 定 的 規 定 ， 小 肯 將 

其大郯軍隊撒離咪什米爾。 

五三印度曾一再官稱接受這棟鶉務，Ift】屬事 

資 , f f l除了聲明之外毫無舉動，最近一次聲W見 

印度代表三月一 H在安全理事會中所發表的演詞。 

<B是印度拒小採取步驟W履行它所--再S稱接受的 

i l務。勸請印度政府屨行其H務的一切努力， j勺毫 

l ^ f è 果 。 

五 四 這 就 是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主 要 問 題 所 在 木 

人講理事食准予詳加說明，印度的手段是照常官稱 

接 受 這 榑 榑 義 務 事 實 J t 也 小 能 不 如 此 ， 因 爲 條 

文具在，且鋅安^理事會核准，小容抵賴《H是印 

度卻拒不履行這些義務。它或者堅持若干小能適用 

且未經他方接受的新條件，或者提出若f無蹒的間 

題，或者曲解協定所用的f句，採用各種方式推諉 

它的義務。 

五 五 關 於 這 種 手 t 殳 ， 臧 要 舉 一 偭 例 子 ; 加 說 

明就夠了。木人前a說明，Azad瞜什米爾軍隊與該 

軍隊及民兵的鷉貭問題，應由全民表總監於全 

民表決階段中負資离理。在休戰階段中，對於Jsorf 

味什米爾軍隊應予保留不動。^定的内容木*是An 

此，印度iffc府深知此點，並EL表示完全同意。 

五六委員會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中與印度政府 

詠判時，卽曾指出依其後於十二月中通過，而當 

時僅在檢gi :階中的委員會決瀵*的规定，印度政 

府 軍 隊 得 留 钭 ^ 千 ， 另 一 方 f i , 审隊 

得 留 現 有 陣 地 。 關 护 這 一 點 , 請 閱 一 九 四 八 却 

十一月二十二日聯合國HJ度巴，坦間，委員食第 

一 次 臨 時 報 吿 書 文 件5 /1100 ,附 件 十 二 ' 。 ' 

‧Et印度縐理及其諮詢人員與委員會各委員 

所^输的問題是如何M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 

譏*的內容印度總理, 3 «爲停火線剷定之後，巴莱 

期坦距離該線較近，可"乘印度措手不及，侵略瞜 

什米爾3關於這一點，該委員*代表捷克W—位委 

»答稱委員會深知這稗危險, tB是委員會的目的是 

力求保持軍事力勢。他又說 

委 員 * s g 爲 如 果 兩 圃 政 府 能 夠 妥 這 

稗侵略危機就可W解除3並且，印度政府军隊 

得 留 駐 若 干 ， 而 在 另 一 方 1 1 1 , 傅 A z a d 蕈 隊 得 

留駐現有陣地如果印度總理所關切的事不幸 

竞然狻生，則褸悃聯合國的力鼉將;^令巴某斯 

坦 就 範 。 

八 因 此 ， 自 始 就 有 很 明 f t 的 " f f 休 戰 

階f j^中，A ar f咪什米爾軍隊將保留不動在那個階 

中，或者由护休戰1^定的結果，印度軍隊的一小 

分與該邦軍隊及民兵應留駐印度佔撖的地域，tf 

另 一 方 面 ， 則 僅 , / I s a d 軍 隊 

•£九委員會與巴»斯坦政府談判時也株取>^】 

様的態度委員食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致函木 

人f其時木人仟巴某斯坦外交部長），曾作下開,言。 

木人徴引聯合國印度巴某斯坦照題委員會第一次臨 

時報吿書〔S/1100〕第一〇八段 

此外，委員會並同意tfA阖將休戰時期儘 

脸 縮 短 ， 决 讒 案 並 辆 解 散 A z a d 咪 什 米 爾 箄 

隊 或 除 其 武 装 之 意 。 

六〇在那偭時候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讖 

â£尙未起亭3因此，該報吿書謂>^關休戰階段的一 

九 四 八 年 八 月 十 三 日 决 讖 案 t e 無 M 散 A z a d 瞜 f 1 

米 爾 軍 隊 或 解 除 其 武 装 之 f 。 

六一印度總理於接受一九四九年一月决譏 

之,'h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與委員食諛判時，曾 

謂 A z a d 瞜 什 米 爾 軍 隊 逢 敏 ^ 入 。 此 龉 見 一 九 四 

' 參 閲 安 全 理 事 會 止 式 紀 錄 ， 第 , 一九四A年十一 

份補編，英文本，十七Wo 



九:^ 一月十曰聯合阈印度巴某浙坦問題委員會第二 

次 嗨 時 報 吿 寄 2 , 文 件 5 / 1 1 % , 附 件 四 , 備 e 錄 一 

mm (指印度W理）指出由巴>^»？坦 

給武器及装備1Ê於作戰方ita受巴«斯坦指撣的 

Azad咪什米爾軍隊，^數^人。 

六 二 由 此 可 a 印 度 I * 府 在 接 受 ^ 國 定 之 

深 知 A z a d 咪 什 米 爾 軍 隊 的 配 慷 淸 ％ 闞 於 a 

定木身的目的，也十分明白，絕無任何疑義印度 

在接受决譏^時，小《曰知遨，lis且也同g這些軍隊 

的ff寸地點及情":《3其後在解釋S决譏3lE時，印变 

的代表們也曾說在休戰期間，印度軍隊大部分撒 

^時，這些軍隊也輛,JW散。 

六三 Sir Girja Shanker Bajpi i 一九四九年二月 

十 八 日 函 委 員 會 ， 曾 特 別 承 這 一 點 。 函 全 文 見 

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二 月 九 曰 ^ 委 員 食 第 三 次 臨 時 報 吿 

書 3 , 文 件 S / l 4 3 0 , 附 件 七 。 函 第 三 I ： 殳 稱 

A^d ^隊解除武装工作係一循序漸進之 

問題，M"先《43貝停火，繼則實行委員會一九四 

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^第一部分及第二郎分中 

W 規 定 之 休 i r à 終 則 實 現 舉 行 全 民 * 决 之 光 决 

條件，創造能使咪什米爾人民雷返現由a ad啄 

什米爾軍隊估領之地域之環境，就非回教iÉrtff 

I齒，在此項軍隊未曾大規模解除武装前，決 

無 翁 家 圃 之 可 能 。 

六 四 印 度 顯 曾 接 受 t f 休 戰 階 段 後 纔 能 解 散 

軍隊或解除其武装的主張3這揷主張又明白载 

於委g會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致印度政府函中。 

râs見委員會第三次臨時報吿書，附件十二，委員 

會於該函第二段稱 

委員會曾於去年八月之i*1=i】中，對巴某 

斯 坦 政 府 解 稃 稱 委 員 會 爲 休 戰 期 閱 ， 査 謨 

咪 什 米 爾 邦 內 之 軍 事 力 勢 , 應 W 八 月 十 三 

曰决譏*之规定爲準。^决^lEl fe未规定解散 

咪什米爾軍隊或解除其武装。據委員會所 

知 ， 此 項 軍 隊 約 有 三 十 j f 營 。 

六 五 此 點 極 其 明 白 3 W是印度政府小顚自己 

對這些情《的明確晚解及確切同意,‧ ̂ 小履IT诺言， 

違 ^ 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兩决議Is的 

定，硬a f t印度軍隊的大分可"撤退，伊附有條 

件 它 說 在 休 戰 階 段 中 ， 撤 3 â 印 度 軍 隊 應 W 斛 散 

、zad味什米爾軍隊及解除其武装爲條件。事實L後 

者小應於休戟階段實現，而是休戰階段W後的全民 

'l^t, 一 凡 四 九 手 一 月 份 袖 編 ， 英 文 二 " i f"i。 

'nh, ^m^,特夕ij補編,七躭。 

表决階段的事委員會於一再努力後，達到下開結 

論，^項結渝見委g會第三次臨時報吿書第二四：fi 

i殳 

Pli度在未與巴某斯坦就解散Asad 

軍隊及解除其武装問題達致協譏"前，小n i r從 

的方面或IS的方面而言，^』小擬撒退其钭咪 

什米爾軍隊的大^15分0 

六六這>lfe小是解释的間題。决議3£的文'-

其淸楚朋暸，"m錚委員會向印鹰政府及巴某斯坦政 

tffw白解稃文字旣然淸晰明瞭，其解釋就不會發 

生問題，1遣方也接受了委員會的解稃。<8印度卻將 

全 民 表 决 階 殳 未 屆 至 " 翻 所 不 應 實 現 的 解 散 A z a d 

咪什米爾軍隊及解除其武装問題列爲印度履行其於 

休戰階段中所應負的義務及達致休戰協定的先决條 

件。 

六 七 委 員 會 不 知 如 何 解 決 這 個 困 難 它 最 後 

爲 睡 方 a 經 接 受 這 個 協 m , 雙方對於該協定的 

意褰究爲如何一事，意見小同，因此發生問題。據 

我們看來，铯1!^沒*問題。印度《âll餺爲有問題。因 

此，委員會認爲雙方同 f實施的辦法在 f義丄發4= 

問題）委員會所提出的解稃很明白，印度《II拒小接 

在 這 種 情 下 委 員 會 g ï J 爲 j " ^ 决 爭 端 的 唯 一 辦 

法 把 這 徊 爭 端 提 由 雙 方 1 0 能 信 賴 I f i l 且 ^ 對 公 正 

私的人公斷㊀ 

六 八 因 爲 婕 方 都 a 猙 问 意 由 Admiral Nmiitz 

出仔全民表决總監，又因爲他本來為權處脔雙方留 

在;S邦的軍隊，所"委員會就建譏《方閬意將那侗 

使 到 這 個 問 題 不 能 j l f决 的 爭 端 提 由 Admiral N . m . U 

公斷除去委員會的建蘸外，杜魯 P>!總执及艾德g 

旨相均作同樣的:^切哼籲3巴某斯坦接受了這個建 

m, f i l度 " f i l l拒不接受。印度代表説不，我們小願 

採 用 公 斷 方 法 解 决 這 件 事 d 於 是 就 造 成 僵 局 。 這 

應該怎樣辦呢？爭端的當事11方達致一個莊嚴的國 

際铋定，同意M决爭端的辦法3在進行解决爭端的 

過程中，發生了一侗間題這個問題據我們看來沒 

A根據rt î i且每足敢的，印度卻認爲是一個極形嚴 

«的文件解稃問題 j ^擬協定並諳11方接受協定的 

委 員 會 提 出 ^ 的 解 释 ， 印 度 拒 不 接 受 。 委 員 會 建 

議請一位公正可靠的入來解决這個爭繃。印度說 

不,我們不願採用公斷方法。結果如何呢?印度一 

定要巴某斯坦接受印度對協定的解稃，雖然铋定顯 

然小fiÊ作那樣解稃HJ度就是本此稗見#纟態度小斷 

説它絕永否餺其所負義務，隨時準iibrfijJL®願實施 

它 所 同 意 W 仟 何 辦 法 的 這 稗 手 J * 的 f 義 紙 是 說 

我們小同意這稗辦法。委員會說印度曾同 f這稗 



辮法，印度說它沒有同意3巴某 * f 坦説印度會间喻 

這種辦法，印度說它沒,同意，好罷，讓我們請一 

位 第 三 者 詳 加 研 斷 定 印 度 巳 餒 赞 同 那 一 些 辦 法 。 

印 度 的 答 覆 卻 是 小 0 

六九委員會別無他策，祇好將>!：問題提請安 

全 理 事 會 解 决 ， 安 ^ 輝 事 會 請 理 事 會 主 席 G e n e r a l 

MacNaughton與铋方接洽，^法打破這個僵局。Ge 

neral MacNaughton認爲卬度拒不撒退其大部分軍隊 

係 A i Azad咪什米皭軍隊問題爲理由，他爲遷就印 

度的主張計，特建譏雙方軍隊，包括 Azad咪什米 

爾軍隊及該邦軍隊及民兵在內，均應撒退或解散。 

那就1:説，General M a c N a g h t o n 將 决 瀵 中 規 定 於 

休戰及全民表決兩階〖î中分1^期裁軍的辦法，改爲 

一 方 面 將 巴 斯 坦 軍 隊 及 A z a d 咪 什 米 爾 軍 隊 ， 一 

方面將全部印度軍隊及該邦軍隊與民兵j 一次全郎 
裁 撒 印 度 玫 府 全 然 拒 絕 G e n e r a l M a c N a u g h t o n 的 

mm.其理由爲他小應建譏斛散s邦軍隊。巴某斯 

坦卻贊同他的建讖， 

七 〇 n i 度 食 沒 ^ 理 由 反 對 那 個 建 譏 呢 ？ M 散 

該邦軍隊顯然是印度與巴某斯坦均a接受的決譏^ 

規 定 的 一 郯 分 一 九 四 九 : ^ 一 月 五 日 决 S M f e 第 四 段 

( a ) 分 段 稱 

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Ik第 

一 部 及 第 二 部 猙 實 施 ， 並 經 委 員 會 確 認 ^ 邦 

治安巳吿恢復後，委員會及全民表決總監應與 

印度iHr庥諮商決定印度及該邦軍隊之最後處釁 

辦 法 在 決 定 此 項 辦 法 時 ， 應 顧 及 該 邦 安 全 及 

全 民 表 決 之 自 由 公 正 。 

t ; 一 最 初 , 印 度 說 B 小 能 接 受 對 A z a d 咪 什 

米爾軍隊問題未作規定的任何解除箄備計劃現在 

這 個 計 割 對 所 有 間 題 均 ^ 規 定 。 印 度 卻 又 說 它 不 

能 接 受 這 悃 計 剷 ， 因 爲 這 個 計 剷 對 所 有 間 題 規 

定。 

七 二 印 度 政 度 所 歡 & 用 的 另 一 榑 慣 技 是 指 责 

巴某斯坦接略。對於這個問題，本人a多所論列。 

巴 進 估 若 干 防 禦 陣 地 ， 係 求 保 衞 P i t 斯 坦 本 

身 的 政 要 利 益 這 是 一 九 W 八 年 五 月 的 事 H I 度 代 

表 在 他 的 演 詞 中 也 曾 指 出 巴 坦 進 兵 的 日 期 是 一 , 

九四八年:ff月八日。印度政府明知我們的行動，本 

人 不 擬 乘 論 該 項 行 勖 是 否 構 成 侵 略 的 間 題 巴 j i y w 

坦政府自有採取這種行斷的貴仟不伊如此，*Ê也 

是 執 行 安 全 理 事 會 一 九 四 八 : ^ — 月 十 t ; 日 決 議 ^ 

CS/650 的 規 定 ； 除 此 之 外 ， 印 度 政 府 知 道 我 們 的 

行勖，在安全《事會及聯合國委員會中曾辯論過這 

偭問題，擬訂八月十三日及一月五日兩決讖案時也 

會考虛到這件事寳。它是否能稱篇侵略，雙方都裉 

淸 楚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A 過 决 譏 ; 前 深 知 一 切 ， 委 員 

會 也 都 知 道 。 就 在 那 種 情 勢 F , 印 度 , 一 九 八 年 

十二月接受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:^ 

一月五日兩個决讒5^本人所謂於一九四八年十二 

月中接受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譏^之說，或致引 

起 諛 會 3 事 實 I , 委 員 會 擬 具 提 * W 及 兩 圃 政 府 接 

受委員會的提譏，都是十二月tffl的事將各提象正 

式通過爲決議*的日期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五H。這 

個情勢並 f t f改變印度接受國際協定時完全知道這 

個情勢。<H是，印度政府卻小斷"此爲不履行#依 

定所負義務的籍口 印度說;SB霧人民於一九四七 

年 十 月 開 始 人 侵 爲 期 有 數 星 期 之 久 印 度 說 巴 * 

1 « 坦 軍 隊 於 一 九 m 八 年 A 月 八 日 開 人 咪 什 米 

爾 地 域 印 度 說 s 小 願 履 行 其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

中所接受的一九W九年一月 Ï日决讒^中所規定的 

義務，因爲一九四八:^五月中曾,侵略行爲發生。印 

度在Ê所謂的侵略行爲發生後饞接受這稗稗義務， 

今日B能W此爲小履行其義務的理由嚙？ 

七 三 印 度 拒 絕 接 受 G e n e r a l M a c N a u g h t o n 的 

提 ^ 〔 S / 1453 〕 後 , 安 全 理 事 會 任 命 Sir Owen D n o n 

^聯合國代表〔第W b— 次 會 議 〕 , 擬 W General Mac 

Naughton的提*爲根據，就解除軍慷問題促使镀方 

達 致 K t m , Sir Owen D . x o n 請 兩 國 理 在 一 九 T O 

年七月到德里和他本八舉行會讒。在會,舉行之初， 

印度總理乂指稱巴某斯坦爲侵略者,廯加公開指责。 

Sir Owen Dixon知道如果不解這一盒Is局，就小能 

有進展，因此说發表若干 f fe定的意見這一點可W 

從他所用的àfHiJ中看出來本人擬請安全理事會沖 

f Sir Owen Dixon 這個問題所作的陳jJÈ,因爲印 

度始終堅持說他認定巴斯某坦爲這個爭端中的侵略 

者，Sir Owen D . x o n 在 他 的 報 吿 書 第 二 十 一 至 第 

二十三段中稱4 

自從瞜什米爾問題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 

曰提請安全理事會處理W來，卬度曾屢次指稱 

巴某斯坦爲侵略者，此點木人巳曾5^及此外 

rp度還要求公開官佈此點會譏之初，印度總 

理又作同樣要求，並於會讖過稃中一再提及。 

本人認爲第一，安全理事會並未作此項公吿， 

第二，木人並未奉令亦未從事對該問題作司法 

調査，但是，第三，小從W1鹰半島的媵史中追 

發牛本問題的原因，木人卻願耆承認査謨咪 

什米爾邦於一九四七年十i4 二 十 日 遭 敵 货 " 子 

同‧h,穿五牛,一九五0化九月 f十二月份袖編,文II 

S'1791 S/1791/\dd 1。 



铵入時，^項行勖是逢反阈際法的，巴基斯坦 

正規軍郎隊护一九四八年五月開；^該邦，那也 

是違反國際法的3 

因此，木入建譏解除軍備的第一步應爲 

於 鹰 定 H 期 起 撒 退 巴 某 斯 坦 正 規 軍 隊 相 赏 日 

期後，停火線,方的其他行勖應卽實施，並應 

儘 量 同 時 舉 行 f B 是 究 竟 應 隔 多 少 天 ， 應 由 m 

方自行决定。 

巴基斯坦總瑾對本入上述意a的第三點 

竭 力 反 對 但 是 他 表 示 願 依 本 人 要 接 受 所 

提辦法，於規定日期起撒退巴基斯坦正規軍隊， 

俟相當日期後，再開始關於停火線fli度方jffi各 

軍 的 任 何 行 動 。 

七 r a I f 偭 問 題 非 淸 楚 Sir O u en D i x o n 知 

道這侗侵略問題曾一再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及其他機 

關之前，現在又》^持向他提出，他說理事會對這個 

問 題 並 無 決 定 3 他 顯 然 也 說 他 無 權 決 定 ， 他 說 木 

人1È未 奉 令 對 ; ; ^ 問 題 作 司 法 調 査。 事 實11他 説 

本 人 並 未 從 V 任 何 此 類 調 査 ， 爲 促 解 除 軍 備 

訐，木人顔作此種假定，並根據該項假定，建讖巴 

某斯坦軍隊臁先行撒退，俟開始撒^後相當日期之 

後，再行調槺M除軍備工作的歩驟及時閫。此tffl並 

未確定有侵略行筲發生，這祇是Sir 0、、en D . x o n 所 

蹦採奴的一種看法，W求能進行解除軍備的工作。 

七五巴基浙坦總理對他的第三點看法及提出 

此類假定，竭力反對，<B是他說 î §使利解昤單慷 

計，我們顔宥接受你的提讒。 

b六本人徵引此f导，係Iî，j安全理車會gfHHFll 

度代表EPI自Sir O u en D.xon的意見中镀得的結sir , 

â A n f p J 地 沒 有 根 據 印 鹰 所 用 W 拒 不 履 行 義 務 的 

另一侗藉口&印度對>;^邦的安令，不無憂邋。它據 

怕 巴 基 斯 坩 或 入 民 向 它 進 攻 巴 基 斯 i O 曾 一 

s 提 出 保 , ， 最 少 它 曾 對 G e n e r a l M a c N a u g h t o n 義 

示願意保B爷巴基斯坦將株取乂要及充分行動，甚全 

車 事 行 動 ， 阻 I t 部 g 人 民 侵 人 該 邦 印 度 卻 說 如 

*巴某斯坦軍隊進攻 i ig邦，則將如何？ 

七 七 首 先 ， 向 聯 合 阈 提 出 這 棰 保 ^ 應 該 認 爲 

a 足 ， 其 次 ， 請 研 — 下 這 偭 問 題 。 巴 某 斯 坦 ^ 阖 

W公正無私的全民表决斛决這侗問題。在實行停火， 

* 定 休 戰 之 後 ， È 會 甘 爲 戎 首 ， 侵 入 ^ 邦 ， 破 壤 解 

A這侗119題的可能嗨?巴某斯坦要是採《il這稗行動， 

^ 小 甘 冒 不 自 認 理 屈 嚙 ？ 會 ^ 仟 何 循 理 守 法 的 政 

抒能採驭這镩行動或政策嗨？ 是，印度卻不斷地 

對這一點表示疑懼， 

七 八 除 了 禾 顧 巴 某 斯 坦 政 府 的 保 , ， 不 顧 愔 

勢 本 身 的 然 趨 勢 之 外 ， 印 度 政 府 也 e 記 決 難 * 本 

身對該邦安全間題巳^規定。 

七 九 三 月 一 日 印 度 代 表 狻 言 ， 也 曾 謂 一 般 人 

說印度不肯譲步,其實印度臧是堅拧若干a向印度 

提出的諾言，特別有關瞜什米爾安全間題的諾言。 

八 0 其 後 他 又 說 關 於 公 正 無 私 的 全 民 表 決 條 

伴問題，沒有計論的乂要，因爲聯合阈印度巴某斯 

坦問題委員會的各决譏毖對那個間題巳有規定倂 

是各決議案對該邦安全間題亦,規定一節，他％|1很 

方便地一字小提一九 ra九年一月五日决饞粜第W 

段（、)分段授權全民表决總監對;;g邦境內所有軍隊， 

作最後虞賡，fH*A顧及該邦安全及全民表決的自rfl 

公正> 所不同者，印度堅持臧有它纔能决定^邦如 

何 方 能 得 保 安 全 ， 事 實 t , 在 經 由 雙 方 接 受 並 成 爲 

國際定的决讖Ik中，巳睜規定這個間題應由全民 

表決總監在對雙方軍隊作最後處攛時，加"考慮。 

這是他的責仟，不是印度的责任。 

八 一 今 年 一 月 英 邦 協 各 國 縐 理 於 倫 教 舉 行 會 

譏 時 J 也 曾 f f t 論 瞜 什 米 爾 問 題 3 印 度 總 理 义 W 該 邦 

安全問題爲拒不將印度軍隊撖出該邦的理由。英邦 

敏 各 國 锶 理 深 知 在 印 度 軍 隊 佔 橄 之 T , 絕 對 辦 法 舉 

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，因之他們雖知印度總理的 

疑 權 毫 撫 根 據 ， 卻 也 法 使 他 寬 提 譏 由 英 邦 f é f r 

各國的軍隊負貴維持治安，俾克舉行全民投^, * 

錚费由各國自行镥任。 

八 二 巴 某 斯 坦 接 受 了 這 個 慷 慨 W 提 m , 印 度 

« I I 拒 絕 接 ^ 是他們又提譏一個辦法。他們說 

好 罷 ， 由 F U 度 及 巴 某 斯 坦 聯 合 遣 派 耍 的 軍 隊 。 

巴慕斯坦接受了這個辦法，印度又不肯接受。他們 

又 提 出 第 三 偭 辦 法 他 們 說 由 全 民 表 决 總 監 自 咪 

什米鲥各族人民中募集地方軍隊。巴某斯坦接受 

了這個辦法，印度又拒絕接受。 

八 三 所 , g S t 法 應 付 這 個 情 勢 的 人 ， 都 遭 遇 同 

樣的困難印度不斷地提出榑禅藉口，不肯履行其 

在文Y與意義方面均極淸晰明白，它自己齄爲^效， 

我們也認爲對它,效的義務。 

八四 Sir O w e " D i x o n 綜 述 這 棰 | t 勢 如 〔 S / 

1 7 9 1 , 第 î 十 : r g n 

結果本入深信仟何斛除軍備的方式，仟 

何,闕全民表決時期的規定，凡足W他全民表 

决能於可W保譖不受威費利锈或仔何其他可能 

/â及其自由公正的情％下犟行者，印度均絕對 

小 同 意 。 

八 五 R J 度 爲 甚 麽 要 堅 持 這 稀 態 度 ， 懊 斛 除 軍 

慷:r作無從實現，因之全民表决也無從舉行呢？這 



侗 理 由 極 其 明 顯 印 度 完 全 M e 賴 武 力 饞 能 制 喀 什 

米爾，印度不顔放feo t 知 ^ 如 果 能 舉 行 公 正 辆 私 

的全民表决，結果將大不利於印度。因此,它堅决耍 

將軍隊留钭該邦，阻 ih公正自由的表决情勢實係 

如此，各方均曾一再3£法解決這個間題最初大家 

都W爲HJ度對各镩閩題所懐的疑慮，或非虛假，他 

們雖然認爲這稀疑虜沒理由，伊是從印度的觀點 

看來,也許有相當道理,應該I《法解除疑盧J於是他 

們 就 " 各 樺 可 能 的 努 力 來 解 除 這 镩 疑 慮 i M 印 度 卻 

槪不接受，爲甚麽？因爲印度不麒舉行全R表决。 

八 六 印 度 代 表 向 我 們 描 述 印 度 的 情 d i , %ia\ 

一幅具,詩奮的阖畫。他說到印度的政教分立，如 

何優待少數民族，W及咪什米罱的政務如何由七悃 

A钳成的內閣負a處理， i f l ]在這七個人中，,？位 

是 回 教 徒 是 這 些 話 與 安 全 理 事 會 現 下 所 M 論 的 

舉 行 自 由 全 民 表 決 問 題 ， 全 不 相 如 果 我 們 假 走 

他 的 話 全 是 異 的 ， H I 度 的 情 是 十 全 十 美 ， 結 果 

如何呢？他的結論是要咪什米爾歸屬印度瞩？或是 

如果耍舉行全民表决，就須在咪什米爾的大邗分 

或瞜什米爾人口最稠密的部分被印度軍隊佔領，並 

由印鹰所推薦的印度人統治該地時舉行嗨？難道因 

爲 印 度 , 如 他 所 說 的 情 ^ , 卽 令 他 一 字 < i 虛 ， 就 應 

^有這稗結果喁？難;Ê卬度代表的意思是說巴某斯 

坦沒有這稗情％嗎？難道我們現下還應該從事調査 

這禅因素,W决定應否舉行全民表决嗎?或是如果應 

該舉行全民表決，就要決定應該在何稗情况下舉行 

嗨 ？ 這 稗 榑 考 慮 都 全 不 相 因 此 ， 本 人 不 列 舉 

印度境內回教徒在政治、綞濟、文化、及社會方面截 

剝奪的稗棟權利本人也不乂論到印度代表假瞎什 

米 爾 嵊 民 會 譏 派 之 口 所 指 衰 的 巴 某 斯 坦 這 稗 

指資是毫無根據的，本人也不乂3論印度佔锒下咪 

什米爾人民生活的痛苦及恐怖，蛾要再徵引瞜什米 

爾 度 教 名 人 P r e m Nath Bazaz的話就夠了。他說 

尼赫魯說咪什米爾現政府之屹立不堕， 

是因爲t本身有力最。它W力漦表現在什麽地 

方呢？凡不贊阆Sheikh Abdulla的政策，特刖 

是闕於歸屬問題的欧策，及批評國民會譏派 

的主張及行隞的報粧雜誌，全被封閉。圃民會 

瀵派W外W各黨派，不論其爲社闞性的)1«織與 

否，瓛要是反對現政櫂的，卽令其行勖和平合 

法,也都不准集會。 

該 邦 沒 有 自 由 論 域 事 實 f , 該 邦 沒 有 

一偭機構能夠保障人民的權利，或代人民ê > f 

苫。 

在現下Sheikli A b d u l l a 仟 大 f t 所 委 總 瑰 

的統治下，瞜什米爾人民遭受其暴政的痛苦， 

55前永有,甚至人所共棄的Dogra王朝的統治， 

比較起來4 "有遜色3過去一百年來慘*犧牲所 

換來的若干自由，現！^力^然無存。國民會議 

派的統治完全賴印JI的刺刀，並非依賴其本 

身的力詹或效率。這《a是瞜什米爾的«相J也 

是咪什米爾的慘劇。 

八 七 事 實 J ,任何W武力轨治他國的國家都 

能找到若干叛徒，用這些叛徒作幌子，,明*Ë的統 

治是镀得人民贊同的。 

八 八 S i r Benegal R a u 引 遊 客 們 對 美 鼹 的 咪 

什米爾流域情的記述，本人請引譖一位不是W遊 

客,rtn是W聯合國代表的資格前往咪什米爾流域視 

察者的實見。Sir O u en D .xon於其報吿書中稱〔S/ 

1791, 八十八段〕 

本 人 的 結 論 緦 爲 瞜 什 米 爾 流 城 的 居 a , 

在投擧時不免有怕因投擧結果而招致報復或受 

其他不正當勢力所左右的危險。這些人民並小 

是具有獨立或堅毅性格的英勇民族。他們多半 

是 文 盲 當 地 駐 , 大 最 印 度 正 規 軍 隊 及 該 邦 民 

兵與替察，多半搪>è武器」該邦政府也時？,濫 

捕人民在這稗情％下，啄什米爾流域人民*^ 

依照瞜什米爾政府的要求投,-及贊成歸屬巴某 

斯坦這兩條途徑中,所選擇時，就不能不顧慮 

到 這 稗 稗 問 題 。 

八九爲免得懊人對《謨瞎什米爾邦各地居民 

的 性 格 發 ^ 課 解 起 見 ， 本 A 擬 捎 出 S i r Owen D.xon 

曾睜說明他所指的是咪什米爾流域《i l不是Punch。 

Punch是解放連動發)， f地，其大部分現由A7ad瞜 

什米爾政府管轄。 , 

九〇 Pandit Prem Nath B a z a z 所 锒 ^ 的 咪 什 米 

爾 民 主 聯 盟 护 今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T I 過 的 决 譏 中 ， 

力陳査謨及喀什米爾人民三年半來，在専權獨裁， 

不 代 表 民 意 ， 及 人 所 共 棄 的 A b d u l l a 政 府 統 治 之 

下，在生活的各方面都遭受很難使人展信的痛苦。 

它促請安全理奉會早日畢行聯合國監辑下的自由公 

正的全民表决 

九一印度政府及其代表們最近用的腧據是 

咪什米爾厢題不應該鼸爲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問 

題印度反對因爲咪什米爾W回教徒佔多數，所W 

應該歸屬巴Jfe斯坦的主張、 

九 二 本 人 擬 先 說 明 這 一 點 3 大 家 都 知 道 雖 

然用W決定歸颶問題的各種因素如人口、文化與宗 



教關ir、貿易,餒濟情勢、交通、地理jsw、戰略考 

盧等,都¦«îrt'】於咪什米爾應該歸驕巴基斯坦的ïfcr定， 

W是我們並不要求瞜什米爾因爲這棰棰原因而歸霸 

巴某斯坦我們同意，而且堅持，這偭間題應該依 

據 該 邦 人 民 自 由 發 表 的 意 謀 决 。 但 是 所 , 鬮 

懐這個間題的人都承認應^考虜到這些因素，這就 

是印度半島分治的根本原則每遇W非回教徒佔入 

口大多數的邦發生歸羼問題時，印度總是力持這侗 

根本原則。臧,在對瞜什米爾實施這偭原則時，印 

度纔刁難反對。 

九 三 安 全 理 事 會 知 兩 A S 邦 是 " 非 回 教 徒 

佔人口的大多數而其大是回教徒的，這兩悃邦是 

朱 拉 加 德 ( J m i a g a d h ) 及 海 達 拉 巴 朱 拉 加 德 决 定 歸 

屬 巴 某 斯 ; 1 0 海 達 拉 巴 擁 * 一 1^七A ^ 人 民 ， 廣 大 

W 土 地 ， â 艙 的 終 濟 資 源 ， 保 持 獨 立 3 我 們 現 

在可W儉計這兩邦所遭遇的經驗 

九 四 赏 印 度 政 府 得 悉 未 拉 加 德 大 ; 準 懾 歸 爵 

巴斯坦時，印度總理於一九四七年九月十-一日電 

巴茶斯坦镄理，其中第raf:!tL稱 

據一九四一年人口統計，未拉加德入口 

爲 六 十 t : 离 一 千 人 ， 其 中 分 之 八 十 爲 印 度 教 

lk計"ff十四离三千人3該邦人口旣W印度教 

徒絕大多數，朱拉加德大苕應節確知其人民 

絕對反對該邦歸覊巴某斯坦，KB希^^邦歸劂 

PU度。 

第 《 又 稱 

印度願w民主方式，解決該邦歸鷉W國 

之 問 題 因 之 印 度 願 ; 該 邦 人 民 對 本 問 題 之 

嗨度辦瑰，伊該邦人民表示態度之工作應印 

鹰 及 朱 拉 加 德 聯 合 ^ W 下 舉 行 。 

此f5最未一句頗堪《視3 

九五巴某斯坦是赏時朱拉加德所櫞歸鹛的阈 

家，卻不能千預這価問題。他的建譏中臧提到印度 

與朱拉加德， 

九 六 鬼 又 稱 

IB如未拉加德大;^小將本間題交忖人民 

覆 决 ， 如 巴 某 斯 坦 全 然 不 顧 該 邦 人 f t 意 及 * 

闕 此 率 之 各 項 原 則 ， 由 « 方 讖 定 辦 法 使 朱 拉 

加德成爲巴某斯坦之一部分，則印度政府决小 

能 承 認 此 項 辦 法 。 

九七其後，印度 ! 8 惮於九月二十二日竈巴某 

斯坦锶督稱 

巴某斯坦政府一意孤行，株驭印鹰政庥 

朋白表示不能承憨之行勋，印度政府認爲巴A 

斯坦接受該邦歸屬之舉，係铰犯HI鹰主權，且 

亦 , 悖 兩 國 閱 應 , 之 友 好 關 係 。 

九八這一點是徵得 IT視的。這是咪什米爾事 

件沒有發#W前的事。咪什米爾事件狻生於十月中， 

距第二封竈報發竈日期約一偭月，距第一封竈報资 

竈日期約六個星期。它所提出的原則是某國如果 

接受某邦的歸屬，該邦大多數人民反對歸鷉該ES 

時 ， 卽 係 侵 犯 另 一 阈 家 之 主 權 及 頜 土 , 且 亦 

, I t 兩 國 間 應 * 之 友 好 關 係 。 如 果 我 們 援 用 此 項 

原則，把朱拉加德改苒瞜什米爾，就應該接受印度 

政府所主張的原則。 

九 九 ^ 電 又 謂 

印度《:肝齄爲巴某斯坦玫府此舉顯係瘙 

反决定分治所根據之各項原則，慷展巴《斯《 

之 勢 力 與 賴 界 ， 阖 破 壤 印 度 之 頜 土 完 单 0 

- 0 0 這 些 原 則 是 甚 麽 呢 ？ 印 度 分 治 所 根 據 

W原則是W回教徒佔大多數的舭連地域應屬巴某斯 

坦 ， 非 回 教 徒 估 大 多 數 的 吡 蟲 地 域 應 屬 印 鹰 。 m 

則 是 如 此 這 就 是 印 度 總 * & 所 堅 持 的 一 點 忭 們 接 

受朱拉加德的歸驊。該邦人口"非回教徒佔大多數。 

這 是 違 反 印 度 分 治 所 根 摅 的 原 則 的 因 此 ， 你 們 

的行動全然違反分治原則，顯阒破壊印度的領士完 

耱 。 

一 〇 一 印 度 閼 护 瞎 什 米 爾 稱 題 的 行 動 爲 甚 麼 

就小是破壊巴基斯坦的領土完耥昵？爲什麽就不是 

違反分治所根據的各項原朋呢？因爲印度軍隊侵入 

朱扭加德，佔頜該邦3估領仍在艇賴中，侵略正在 

進行。事實丄，這倘問題巳經提交安全理事會，尙 

待 理 事 會 解 * 印 度 軍 隊 也 侵 人 咪 什 米 爾 ， 佔 顦 咪 

什 米 爾 人 口 聚 居 地 域 的 大 部 分 ， ( B 是 印 度 不 顔 意 

將自己堅持適用於朱拉加德的*項》9則適用於咪什 

一 0 二 某 次 辯 論 中 ， * 人 曾 謂 關 於 朱 拉 

加德的問題，^知該邦總理曾特請印度接收該邦行 

政 權 如 果 其 ^ 這 稗 邀 請 的 薪 ， 該 邦 總 理 是 在 何 

禅 下 提 出 這 禅 請 求 呢 ？ 印 度 政 府 在 印 度 境 内 3 & 

立了一個朱拉加德政府，最少是在其縱容默,W之下， 

准"l^iSUr—侗朱拉加德政府。這個朱拉加德欧府在 

印度政府默許之下，自朱拉加德境外，那就是說自 

印度境内，不断地在朱拉加德境內造成小安與粉亂 

的現象，終使朱拉加德陷於社會大亂的境地於是 

印度軍隊就開入該邦，維持治安。據印鹰政府鼸， 

這是應該邦總理之請而採取的行勖。 

—〇三瞜什米爾大;&與巴某斯坦訂有維持原 

狀的&定，這一點是値得重邇的。 



一 o 四 他 與 印 度 並 末 訂 有 維 持 原 狀 的 協 定 。 

印度與咪什米爾毫,關係，因之不應向印度^所請 

末」8?印度本身所說的話看來，大君於本人所述的 

It-兄下請求歸屬印度就是企阛破壤巴某斯坦的領土 

完整，全然違反分治所根據的原則，慷展印it的勢 

力與疆界' 

一 〇 ï 該 竈 又 稱 

在此禅情^下，本人希<«巴某斯坦政府 

能窜新考盧其主張，否則其一切食任及後果力 

^由巴某斯坦政府負之，此本人之小得不爲閗 

下 吿 者 也 。 

一 0 六 其 後 又 提 出 這 稗 奇 怪 W 辦 法 

{曰印度政府對於歸屬問題之斛决辦法， 

願接受朱拉加德人民之公意。其全民表決磨於 

印度及朱拉加德政府聯合監膂下舉行之。 

一 〇 七 在 一 個 W 印 度 教 徒 佔 人 口 大 多 數 的 邦 

發生歸屬問題時，就乂肩仵該邦政府及印度政fff的 

聯合主持!^舉行全民表决，W便該邦人民能夠自由 

表 示 其 眘 志 。 則 是 如 此 W 是 在 人 口 " 回 教 徒 佔 

大多數的邦要舉行全民S决W表示其意志時，卻乂 

竭在P卩度軍隊佔領^邦並由印度推薦的政府主持^ 

邦政務的淸％下舉行。這就是印度耍求安全輝率會 

接受的辦法。 

一 〇 八 海 達 拉 巴 問 題 的 錚 ^ 如 何 呢 ？ tf^M 

巴要求保持獨立，È顓意與印度g];*條約，履行其 

居於屬土地位所應确的一切義務。最後，海達拉巴 

甚 至 願 意 舉 行 全 民 表 决 W 決 定 該 邦 人 民 是 否 願 意 

歸屬印度呢，或是與印度維持條約關係。印度對护 

這稗稗辦法，一槪拒絕，反曲派兵侵入^邦，佔領 

各地，現在仍然佔額中，這悃問題仍待安全理事會 

解决。 

- O A 印 度 反 對 朱 拉 加 德 歸 賻 巴 某 斯 坦 海 

達拉巴大君保持獨;33r的權力也被剝奪伊是瞜什米 

爾大;g在被其大多數人民W最確切明睐的方式推翻 

其 轨 治 後 ， 對 他 自 己 的 人 民 加 W 殘 酷 的 = â 害 因 而 

爽失其魈镄統治的權利後，竟施詭計，簽署一悃W 

佈歸屬的文書3印度也就認這偭文書爲合法根據， 

將瞜什米爾吞倂，割爲印度聯邦的一祁分。印度ff 

瞜什米爾境内的侵略行爲就W這個％然非法的交易 

爲掩钸。 

一 一 0 遭 受 印 度 侵 略 的 還 , 其 他 地 域 ， t B 是 

木人不擬在此地細述lêîrtii言之，事實與相是印度 

的侵略行爲今日正在^亞洲肆虐。它W务稗方式文 

非钸過3它,時利用印度主權的名義，例如朱拉加 

德 事 件 它 在 海 達 扯 巴 的 所 謂 警 察 行 動 卻 極 爲 牽 

強 。 事 實 J 大 家 都 知 道 那 蛾 是 大 規 模 軍 , 侵 略 在 

喀什米爾它卻道貌昂然，卨談法律，在其他地域甚 

且不斷地利用民主這個祌荦名詞。 

象是一個很,用的勖物，它在印度也 

很 受 人 崇 敬 事 實 印 度 紳 話 且 W 象 的 前 半 段 翁 

# t曰是閼於印度履行其所承it義務的糠度，卻可 

W 用 一 偭 關 於 象 的 俗 諺 來 說 明 。 那 倘 俗 餹 說 大 

象 的 牙 ^ , 一套是供人觀看的，一套是拿來!《É^束西 

W 。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兩 

决讒*是專供人看的象牙 e 印度接受了這兩個决餱 

*o咀嚼和消化啄什米爾的實際工作卻是另一事件。 

爲求達到這個目的，印度政府5^—套逐步推行的計 

劃 那 愐 計 割 的 第 一 步 是 三 年 多 W 前 由 印 度 代 表 於 

一九四八年一月向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來的。那時 

安全理事會初次處理這個問題，請當時仟珅事會主 

席 的 M r 、an I angenho、e 〔第二二九次會議〕與甓方 

舉 行 磋 商 。 印 度 代 表 M r Gopahs、、anii A、5angir提 

譏咪什米爾大君的臨時政府應^一俟恢復正m情％ 

後，卽行召開國民大會。然後由阈民大會所產生的 

國民政》ff舉行全民表决，决定歸屬問題。國民大會 

也麼制定新盧法。這稗稗辦法都要印度軍隊佔領 

f由印度控制的臨時政府主持辦押，其結果也就可 

^而知。安全理事會主席IS爲這撺計割不是該邦人 

民表示意方的公正辦法。《日是，這並小能使W度政 

府 放 棄 它 的 計 劃 。 R I 度 小 肯 履 行 t : 依 據 國 協 ; é 所 

承擔的義務，卻仍然逐步推行它自己W計劃。 

~'~"二 M r Gopalaswami \3\angar fffi] M r \ i n 

【angenho、e提出這個計割時，還装模作梯，說能否 

實 現 這 偭 計 割 ， 全 賴 自 治 自 主 的 大 ^ 政 府 决 印 

埂政府不能越m代 l l l<三年W來，印度政府解决這 

些自治自主的王邦的方式，現在巳睜舉Ifr皆知。印 

度代表拾其前任的唾餘，ft談咪什米爾大?4政府的 

自治權及印度政府所受的限制，未免欺人太甚。 

一 一 三 照 這 侗 計 割 ， 印 度 政 府 將 査 謨 咪 什 

米爾邦列人ni度奄法附表第一件的B p$分，並於憲 

法第三七十條中規定於瞜 f 1 米爾選舉饞員，钳成 

制 憲 會 讒 因 此 ， 現 在 瑢 什 米 爾 選 舉 議 員 譯 懾 

成玄的制憲會讒是深®熟慮的計劃的結果，這侔事 

充分• ̂ 現印度政府完全*S意在聯合阈主拧下舉行自 

由公正W全民表决，因爲如果要《早日舉行全民表 

决來決定咪什米爾歸屬印度或巴某斯坦的間題，就 

不乂選舉一個W制定咪什米爾憲法爲目的的制憲會 

醮 ， 根 本 也 沒 , 制 定 瞜 什 米 爾 憲 法 的 要 。 

一一四關於這個問題，印度政府的異正目的 

所在，印度總理巳,說明，^見一九五〇年十月三 

file:///3/angar


曰 政 治 家 日 報 的 報 漠 。 印 度 代 表 曾 向 ^ 全 理 亭 

會提出保譖，說制奄會譏的目的並非決定該邦歸屬 

的問題，辆論如何，它决不致妨礙安全《事會的行 

m現在請看印度锶埋於十月底對這個問題的主張 

如何，本人請徴$1十月三十日政治家日報所裁尼 

赫魯總理於十月二十八日在西姆拉(Simla )的演誠， 

,16請各位注意這幾Bet 

尼赫魯總理争日對國民會譏T作入員演 

說, ,申印度對咪什米 «的政策 ' I fe謂瞜什米爾 

人民終將自行决定他們的前途f曰是尼耱魯鼴 

爲I*什米爾如果歸覉巴某斯坦，乂趨崩滑他 

說 我 希 什 米 爾 能 成 爲 印 度 的 一 部 分 。 我 

我不願 

本人深信咪什米爾人民對他這秭好實_»自然威激。 

報又稱 

他對脚合國遲> 8未能對瞜什米爾間題, 

所決定，頗毚奇怪。 

本人也深信安全理事會會J*意到這一點。 

尼赫魯論到査謨咪什米爾邦，圃民會議 

派昨天 A 過的决譏 a s , 决定^立制憲會瀵,由成 

年民衆選舉瀵員翱成，W決定該邦此後的體制 

及改進。他對這個提饑表示歡迎，並謂^可W 

提卨阈民會讖派在選舉中的力暈，也可W由此 

1 ^ 2 知 人 民 的 意 * 他 說 也 許 會 , 若 千 國 家 反 對 

舉行選舉，B們的理由是咪什米爾閧題現由聯 

合國處理"R，待解决 t a是這稗主張是錯跺的， 

因爲喀什米爾人民決小能停ih其一切活動ffii採 

取袖手旁觐的槌度。 

— 五 這 一 段 話 很 淸 楚 說 明 制 窻 會 識 的 目 

的 由 制 奄 會 讖 决 定 該 邦 此 後 的 體 制 及 改 進 < 3 是 

問 題 還 不 蛾 是 這 樣 H I 度 總 理 又 說 

在決定分治時，印鹰根本就沒,接受兩 

國並立的;^朋，今日也艳對不同盲這個;!？則。 

不t a如此，印度與咪什米爾巳辟發生€5^切W 

關 係 瞜 什 米 爾 爲 我 們 , t 臓 的 一 部 分 。 m m m 

係自然會影響咪什米爾人民對印度的態度，咪 

正式歸腾印度 

一一八 
印度代表說這小是制憲會m的s的。二者孰可信孰 

不可信，安全理事會可 f i行决定。 

一一七 M r Copalaswami Ay>angar 在印度會 

r 讖 是 否 ^ 權 决 定 歸 屡 

稱 

絕 仟 何 力 暈 可 W 阻 r t : 制 書 會 難 官 示 其 

對 這 個 間 題 的 實 昆 。 

一 一 八 據 一 九 五 一 年 二 月 二 

的 铕 S h e i k h A b d u l l a 的 餽 度 如 下 

S h u k l , Abdulla 今 F ^ 官 稱 他 所 傾 i g 的 ( * 

什米爾阈民會譲派將艇櫝推行旣定計劃，準備 

於九月間選定制憲會議代表3這偭會議係由大 

多數人民選舉的代表ffi成，赏可决定咪什米爾 

應該歸屬印度或巴某斯坦的間題。Sheikh Abdu 

l i a 對 該 部 的 控 制 極 其 厳 前 聯 合 國 代 表 S i r 

Owen D i x o n 曾 於 其 報 吿 書 中 W ， 察 國 家 相 比 

擬，所 W 此事的結果如何，不難預測。 

一一九01是，FI1度代表卻對安全撣事會稱 

印度政府鱅爲制谨會譏的目的並非預行判斷現由 

安全理事會處理的各項間題，也不會5；礙安全理事 

會W工作 W 是本人在徴引印膺總判的演詞，及 

名 義J由 大 f î 仟 命 f f i l 實 際J由 印 度 政 府 捎 派 的 咪 什 

米 爾 總 理 的 演 詞 後 , 深 信 實 , 說 明 其 場 的 必 栗 , I d l 

便明白表示其對於處理這些間題所株取的態度。親 

臨其境者當然最明白他們自己的計割與g的，因爲 

從事活勖者是他們自己。關於這一點，Sheikh Abdul 

la與印度總理兩入都公開官稱制憲會議將决定該邦 

一 二 〇 主 席 現 在 時 開 很 晚 ， 木 人 並 番 巴 某 

斯坦代表對這個問題仍,相當長的陳述，所 idl木人 

建讒如果巴基斯坦代表願於理事會1^次會譏中纔耩 

發言，理事會可卽散會，明曰午後三時再開會。 

( 午 後 Ï 時 五 十 分 揿 會 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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